
证券代码：603266� � � �证券简称：天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9

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2月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含 1.7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和大额存单以及其他低风险、保本

型投资产品，以上资金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9）。

一、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2017年2月15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宗汉支行签订的《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本次购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人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期限

（天）

理财起始日 理财终止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中国农业银行

慈溪宗汉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金钥

匙·本利丰” 2017年

第1092期人民币理财

产品

保本保证收

益型

2500 105 2017.10.19 2018.02.01 4.10%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宗汉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

为了保障对现金管理的有效性，严控风险，公司有关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等业务将严格

按照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相关规定的有关要求开展。

公司购买的为低风险、流动性高的保本型理财等产品，不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股票、

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不涉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风险投

资品种。上述银行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如需开立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产品专用结算账

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在上述理财产品等存续期间，公司财务部将与银行

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等的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

全。独立董事、监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该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归还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等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

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影响

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使用募集资金的项目的正常运转，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

务的正常发展。

2、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收益明显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理财产品等

投资，能够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

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除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外，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实施情况如下：

1、已到期并已按期收回本金和收益的产品

单位：万元

序号 受托人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期限

（天）

理财起始日 理财终止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

中国农业银 行

慈溪市支 行

中国农业银行“本

利丰·62�天”人民

币理财产品

保本保证收

益型

3000 62 2017.02.16 2017.04.19 2.90%

2

中国农业银行

慈溪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本

利丰·90�天”人民币

理财产品

保本保证收

益型

6000 90 2017.02.16 2017.05.17 3.00%

3

中信银行宁波

杭州湾新区小

微企业专营支

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保

本周期91天理财产

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900 91 2017.02.16 2017.05.18 3.65%

4

中国农业银行

慈溪宗汉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本

利丰·62�天”人民币

理财产品

保本保证收

益型

3000 62 2017.04.21 2017.06.22 3.00%

5

中国农业银行

慈溪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本

利丰·181�天”人民

币理财产品

保本保证收

益型

6000 181 2017.02.16 2017.08.16 3.05%

6

中国农业银行

慈溪宗汉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本

利丰·90�天”人民币

理财产品

保本保证收

益型

6000 90 2017.05.20 2017.08.18 3.10%

7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保

本周期91天理财产

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900 91 2017.05.20 2017.08.19 3.85%

8

武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汉银财富·恒盈”

系列高端定制第221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500 100 2017.07.3 2017.10.11 4.5%

2.正在履行中的产品

单位：万元

序号 受托人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期限

（天）

理财起始日 理财终止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保

本周期91天理财产

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700 91 2017.08.23 2017.11.22 3.85%

2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崇寿

支行

可选期限理财4号

（预约式）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1000 90 2017.08.22 2017.11.20 4.4%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为15,200万元（含

本次），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投资额度。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宗汉支行签订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理财产品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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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科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1,50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年10月2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6年9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能科节能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091号）核准，能科节能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能科股份” ）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28,390,000股，并于2016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85,

17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13,56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85,170,000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28,39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共涉及3名自然人股东和2名机构股

东持有的限售股共计21,500,000股，将于2017年10月23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

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如下：

（一）公司股东刘勇涛、刘敏、周禾、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中科东海” ）、上海泓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泓成” ）分别

承诺： 在能科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能科股份的股

份，也不由能科股份回购上述股份。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其转让上述股份将依法进行并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股东中科东海、上海泓成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1、股份锁定期结束后，本机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

自身资金需求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状况，逐步减持公司股份。

2、股份锁定期结束后，本机构的减持意向如下：

（1）减持条件：本机构所持股份的法定锁定期结束，且满足其他法定及承诺的减持条件。

（2）减持方式：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3）减持价格：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上一年度经审计每股净

资产值。

（4）减持期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后。

3、如本机构决定减持能科股份股票，将会提前通知能科股份，并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4、如本机构未能履行上述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并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东方花旗证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

规则和股东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

定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东方花旗证券对能科股份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1,50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年10月23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刘勇涛 4,000,000 3.52 4,000,000 0

2 刘敏 2,000,000 1.76 2,000,000 0

3 周禾 1,000,000 0.88 1,000,000 0

4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500,000 7.49 8,500,000 0

5

上海泓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000,000 5.28 6,000,000 0

合计 - 21,500,000 18.93 21,500,000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4,500,000 -14,500,000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70,670,000 -7,000,000 63,670,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5,170,000 -21,500,000 63,670,00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28,390,000 21,500,000 49,89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8,390,000 21,500,000 49,890,000

股份总额 113,560,000 0 113,560,000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能科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

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能科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18日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３

，

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７

］

１７３０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本次发行股份不超过

３

，

７００

万股

，

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２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

回拨前网上

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８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网

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

为便于

Ａ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

。

１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

Ｔ－１

日

，

周四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

网上路演网站

：

上证路演中心

：

ｈｔｔｐ

：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中国证券网

：

ｈｔｔｐ

：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３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相

关人员

。

《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

摘要

》

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案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发行人：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

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3,61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 [1783]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2,2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0.94%；网上初始发行数量1,41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股数的39.06%。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7年10月19日（周四）14:00-17: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证网，www.cs.com.cn； 中国证券

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和发行人网站（www.ghtchina.com）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8日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

于2017年10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供投资者

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万隆光电

（二）股票代码：30071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861.4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1,750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

老股转让，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

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

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

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杭州市萧山区瓜沥友谊村

联系电话:� 0571-82575771

（二）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常熟路

239号

联系电话：（021）38889888

发行人：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0月18日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35, 9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729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

商）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 或“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

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瑞银证券及中信证券

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财通证券” ，股票代码为“60110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

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1.38�元 /股，发行数量为 35, 9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

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5, 13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 ；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10, 77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3, 59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2, 31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7年 10 月 16 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22, 467, 262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 669, 677, 441.56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632, 738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7, 200, 558.44 元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申购。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5, 896, 228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08, 499, 074.64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3, 772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42, 925.36 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数量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郭进勇 郭进勇 3, 771 42, 913.98 0 3, 771

2 胡古月 胡古月 3, 771 42, 913.98 42, 913.39 1

合计 7, 542 85, 827.96 42, 913.39 3, 772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 636,510 股，包销金额为 7,243,483.80 元。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773%。

2017年 10 月 18 日（T+4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总额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10-5832�8766

联系人：瑞银证券股票资本市场部

（二）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10-6083�3580

联系人：中信证券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0月 18日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伦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8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7]177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凯伦股份” ， 股票代码为

“300715” 。

2、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

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

效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2.50元/股，发行数量为1,800万股。

3、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10月16日（T+2日）结

束。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970,38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24,629,85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9,61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70,150.00

5、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

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

量为 29,612股， 包销金额为 370,150.00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64511%。

2017年10月18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投资者缴款认购资金扣除发行承销保荐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

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5901379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8日

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票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

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

和中国资本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供投资者

查询

。

一、上市概况

（

一

）

股票简称

：

精研科技

（

二

）

股票代码

：

３００７０９

（

三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８

，

８００．００

万股

（

四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

２

，

２００．００

万股

，

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

易

。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

经营风险高

、

退市风险大等特点

，

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

三、联系方式

（

一

）

发行人

发行人名称

：

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棕榈路

５９

号

电话

：

０５１９－６９８９０８６６

传真

：

０５１９－６９８９０８６０

董事会秘书

：

黄逸超

（

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中山东路

２２８

号华泰证券广场

１

号楼

４

层

电话

：

０２５－８３３８９９９９

传真

：

０２５－８４４５７０２１

保荐代表人

：

史玉文

、

石丽

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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